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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進修學院  二年制  會 計 系  課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8 年 3 月 27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98年 4月 1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年   級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

學   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

校共同必修 

核心科目 

( 8學分) 
進階實用英文 2/2 

國文學科 2/2 

通識課程(一)2/2 
通識課程(二)2/2 

 

小計(學分/小時) 2/2 4/4 2/2  

系專業 

必修科目 

( 27 學分) 

中級會計學(一)3/3 

資訊管理(一)2/2 

會計資訊系統 3/3 

中級會計學(二)3/3 

資訊管理(二)2/2 

 

高級會計學（一）2/2 

成本與管理會計(一)3/3 

審計學(一)2/2 

高級會計學（二）2/2 

成本與管理會計(二)3/3 

審計學(二)2/2 

小計(學分/小時) 8/8 5/5 7/7 7/7 

系選修科目 

( 37 學分) 

企業管理 2/2 

稅務法規 3/3 

個體經濟分析 2/2 

行銷管理 2/2 

民法概要 2/2 

商業溝通 2/2 

財務管理 2/2 

資料庫系統 2/2 

政府會計 2/2 

企業評價與分析 2/2 

商業談判 2/2 

總體經濟分析 2/2 

財務報表分析 3/3 

證券法規 2/2 

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詮釋 3/3 

商用英文 2/2 

稅務會計 2/2 

大陸會計與稅法 2/2 

遺產與贈與稅之理論與實務 2/2 

審計軟體應用 2/2 

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研究 3/3 

財政學 2/2 

財經英文閱讀 2/2 

國際財務管理 2/2 

營利事業所得稅實務 2/2 

合    計 7 2 學分 

  註：一、最低畢業學分為 72 學分，包括共同必修科目 8學分，專業必修科目 27學分，選修科目最低 37學分。 

（其中 12學分可選修非本系所開設課程，但不含通識課程選修)。 

 二、表列選修科目為預定科目，將依各學期實際需要開課。 

三、本課程表適用 98學年度入學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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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課程規畫協調會議記錄 

時間：97年 10月 29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:30  

地點：進修學院 4F會議室 

主席：李校務主任茂順 

出席人員：張主任瑞芳、李主任穎杰、林主任壽華、陳主任信宏、許主任琦、楊主任勝安、

唐主任惠欽、林主任嘉宏、潘主任正祥、楊主任敏里、王主任明元、莊主任一仁、

杜主任建衡、李主任合龍、劉組長志益  
        (如簽到表 P5) 

列席人員：金素雲、潘淑花、楊富閔、鍾新珠  

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感謝各系主任抽空前來參加課程規畫協調會議，從

87年來至今已有 10年進修學院課程没有修正過，

進修學院學生年齡層徧高，與老師互動良好，有些

是民意代表或企業老闆，二年畢業後對系務及校務

無形資源有正面助益，今年進修學院畢業校友有 5

位當選本校傑出校友及 10位傑出系友。 

 

貳、提案及討論事項 

    提案一：進修學院共同必修科目 8學分修正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主席說明，請參閱附件一(P3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進修學院各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主席說明，請參閱附件二(P4)。 

決  議：依各系課程規畫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，再提教學總討

論通過後實施。 

 

提案三：進修學院各系跨修外系選修科目學分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主席說明，請參閱附件二(P4)。  

決  議：依各系課程規畫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，再提教學總討

論通過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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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 

肆、主席結論：(略) 

 
伍、散會：(中午 12：30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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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課程規畫修正對照表 

修    正    後 修    正    前 備 註 

畢業學分共同必修科目計 8學分： 

國文學科(2學分) 

通識課程：通識課程(一) (2學分) 

1.台灣社會與文化   

2.民主與法治   

3.音樂欣賞 

通識課程：通識課程(二) (2學分) 

1.憲法   

2.近代西方文明   

3.西方音樂與軌跡  

4.戲劇賞析 

5.法律與生活   

6.創意與科技 

進階實用英文(2學分) 

 

畢業學分共同必修科目計 8學分 

國 文(2學分) 

通識課程(2學分) 

社會科學學群(2學分) 

進階實用英文(2學分) 

 

通識課程星期日排課 

通識課程(一)： 

3年級，固定排 7、8節 

通識課程(二)： 

 4年級固定排5、6節 

 

核定後自 98學年度起

實施。 

 

 


